
附件

勞動部辦理天然災害災後就業服務作業流程圖
(本部通知啟動)

勞動部

結案

成立臨時任務編組

是否符合規定，
無不實領取、溢領

是否於期限前繳回

未依限繳回者，

移送行政執行

臨時工作期滿

N

Y

計畫審核通過後，隨即
辦理人員推介

提家園重建相關計畫或
社會型專案計畫
(啟動後2週內)

Ｙ表示符合相關規定
Ｎ表示未符合相關規定

洽轄區各鄉（鎮、市、區
）公所確定有就業協助之
必要。(啟動後48小時內)

協請各鄉鎮、市、區）公
所提供受災戶名冊，並主
動拜訪受災戶，調查失業
狀況，提供就業服務訊息

(啟動後1週內)

N

終止計畫

是否於期限前繳回

未依限繳回者，

移送行政執行

N Y

用人單位 受災失業者

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：
1.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
之證件。
2.無工作切結書。
3.設籍、居住於災區之證明，或下
列受災證明之一：

(1)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開立之房屋、
漁船(筏)或舢舨等受損證明。

(2)農政機關開立之農作物受損證明。
(3)家屬因天然災害死亡或重傷證明。
(4)事業單位開立載明離職事由之離
職證明。

(5)其他經專案認定之必要證明。

天然災害形成，經本部認定後，
隨即啟動天然災害災後就業服務

作業

面談合適者派工
(推介後1週內)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

N

於災區就業服務臺設置窗口
，受理受災失業者求職登記
(啟動後，即刻辦理)

分署應於1週內完成家
園重建計畫之審核

推介至一般
用人計畫

一般失業者

本部及所屬分署
得至用人單位查核執行情形

用人單位是否
依計畫執行

Y
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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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辦理天然災害災後就業服務作業流程圖
(勞動部所屬各分署評估後啟動)

結案

成立臨時任務編組

是否符合規定，
無不實領取、溢領

是否於期限前繳回

未依限繳回者，
移送行政執行

臨時工作期滿

N

Y

計畫審核通過後，隨即
辦理人員推介

提家園重建相關計畫或
社會型專案計畫
(啟動後2週內)

Ｙ表示符合相關規定
Ｎ表示未符合相關規定

洽轄區各鄉(鎮、市、區)
公所確定有就業協助之必
要。(啟動後48小時內)

協請各鄉鎮、市、區）公
所提供受災戶名冊，並主
動拜訪受災戶，調查失業
狀況，提供就業服務訊息

(啟動後1週內)

N

終止計畫

是否於期限前繳回

未依限繳回者，
移送行政執行

N Y

用人單位 受災失業者

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：
1.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
證件。
2.無工作切結書。
3.設籍、居住於災區之證明，或下列
受災證明之一：

(1)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開立之房屋、漁
船(筏)或舢舨等受損證明。

(2)農政機關開立之農作物受損證明。
(3)家屬因天然災害死亡或重傷證明。
(4)事業單位開立載明離職事由之離職
證明。

(5)其他經專案認定之必要證明。

面談合適者派工
(推介後1週內)

啟動後24小時內向本部備查

N

於災區就業服務臺設置窗口
，受理受災失業者求職登記
（啟動後，即刻辦理）

分署應於1週內完成家
園重建計畫之審核

推介至一般
用人計畫

一般失業者

本部及所屬分署
得至用人單位查核執行情形

用人單位是否
依計畫執行

Y

Y

天然災害形成，經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各分署評估

後，隨即啟動天然災害災後就業服務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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